湖里区城市管理局

办理信访事项“流程图”(修订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纪检监察部门及时查处在信访工作中公务人员的失职、渎职行为。 





来信来访





不受理





法律


法规


咨询


建议


意见





信访工作机构接待登记，确认管辖，15日内书面告知信访人是否受理。





不再受理


1、在规定的时限内，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或单位已经受理或正在办理的（视为程序性终结）；


2、信访人对处理意见不服，又没有在30日内提出复查、复核请求，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诉求的；


3、对经调查处理、复查、复核“三级终结”的。





不予受理


1、属于各级人大及常委会、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职权范围内的；


2、已经或应当依法通过诉讼、仲裁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。


以上情形需书面告知信访人依法通过法律渠道解决问题。





受理登记





转送/交办


管辖单位办理





处理：承办单位1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并书面告知信访人。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办结并将处理意见书面答复信访人；情况复杂的，可延长办理期限30日，并告知理由。





复查：不服处理意见的信访人30日内提出。原处理行政机关或单位的上一级行政机关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并书面告知信访人。如受理，30日内提出复查意见并书面答复信访人。








复核：不服复查意见的信访人30日内提出。复查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并书面告知信访人。如受理，30日内提出复核意见并书面答复信访人。








衔接 对不服复核意见的，行政机关、单位可告知信访人向司法机关提出，并出具与司法机关的衔接函，由司法机关依法决定是否受理。





终结








